
附件

南京大学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暂行规定
为贯彻落实南京大学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促进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深度融合”的精神，充分发挥第二课堂育人功能，有效促进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围绕学校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未来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经研究决定，自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起，在2015级本科生全面推行，在其他年级本科生中试行南京大学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现暂行规定如下：
1、 总体规划
建立与人才培养体系相适应的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培养学生诚信品质、促进优良校风的形成，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学生在校发展情况，探索构建多元化的学生评价体系，利用朋辈教育的启示作用和示范效应，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2、 具体目标
到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末，各院系在学校第二课堂实践项目规划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学生第二课堂实践项目体系，并完成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建档工作，为下一步第二课堂平台化建设工作奠定基础。
3、 工作措施
    1.各院系根据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紧扣人才培养目标和育人工作大局，结合学生成长需求，把第二课堂项目建设纳入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制度保障。对本院系学生参与较多的校院两级第二课堂活动内容进行整体把握、总体规划，科学建立符合本院系人才培养要求的第二课堂实践项目。
2.各院系组织本院学生根据个人情况按实填写《南京大学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建立第二课堂成绩单开放公示制度，公示无异议后方可获得校、院两级团委的鉴定、盖章。如有发现学生不诚信记录等不当行为，学校将不为该生出具任何第二课堂经历证明，并取消评奖评优资格。
3.各院系根据本院系第二课堂项目体系建设情况，依托《南京大学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全程记录学生在校期间第二课堂参与及表现情况，并以此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申报的重要参考依据。
4.在第二课堂成绩单推行过程中，学校、院系要通过召开在校及毕业学生、用人单位等不同群体的研讨会，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及时改进和完善第二课堂成绩单建设工作。
5．校团委及各职能部门应加快第二课堂信息化平台建设，促使第二课堂成绩单进入学生档案，成为社会用人单位衡量评价学生在校表现的重要依据。
本暂行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校团委牵头并负责最终解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配合推进。
南京大学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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